     模拟法庭是推动学生深度学习
       法律常识的有效实践活动。

                   李昌军老师

    模拟法庭是法学教育中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或教学模式，是指在法律教学活动中，在教师的指导下，由不同的学生扮演法官、检察官、当事人、律师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等不同诉讼角色，在模拟法官的主持下，由模拟法官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在虚拟的法庭对真实或者虚拟的刑事案件、民事案件或行政案件进行模拟审判的一种教学活动。因其可以全程再现法庭审判全貌，给予学生真实直观的法律职业[image: image1.jpg]


训练，许多中学的实践教育中都采用了模拟法庭教学法。模拟法庭对学生的实践能力要求很强，因为从事司法职业的人，例如法官，需要有一定的文字阅读和表达能力，能够运用书本告知的法律知识。而在模拟法庭的仿真状态下，通过所选择案件的重演或预演，使学生熟悉司法审判的实际过程，熟悉与案件相关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亲身亲历”参与模拟法庭活动，培养和锻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检验学生学习效果，检验教师教学效果，从而完成了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的转化，切实提高了法律实务操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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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法庭这种特殊的学习活动，具有“教学活动的实践性”、“诉讼角色的扮演性”、“庭审过程的表演性”、“法庭场景的模仿性”等特征，其实践价值在于把法律知识从书本走向现实的实践过程。无论学生承担什么角色，都必须运用法律知识解读具体案件，这样才能完成所承担的角色任务。而对于没有承担角色任务的学生而言，他们可以通过参加案情分析、案件研讨、旁听总结等将自己所学的知识与模拟法庭审判活动结合起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模拟法庭可以有效地锻炼和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案例的选取，资料收集整理，可以锻炼学生收集、整理资料的能力。案情分析、台词设计、剧本编写，可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法律知识运用能力、书面表达能力。诉讼角色扮演、模拟庭审活动排演，可以锻炼和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团队活动组织协调能力、自我管理和约束能力及多向思维能力，还可以塑造学生的角色意识。模拟法庭活动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和锻炼贯穿于模拟法庭审判活动的全过程，对学生法律知识的积累、法律素养和实践能力的提升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附：模拟法庭活动案情概述

	  【基本案情】 王东和李强(未成年人)是广州市城市技术学院的学生，两人是老乡，成了好朋友。王强经常带李强去网吧，两人经常一天到晚泡吧。2017年1月20日，两人从网吧出来因没有钱，于是商量去抢点钱。晚上8点，两人埋伏在学校附近的一条路上，看到隔班的陈刚往学校走，于是跟了上去，李强冲上去一手搂住陈刚脖子，一手捂住他嘴巴。陈刚想反抗，他们便举起手中的砖块威胁他。两人把陈刚拖进了路边树林，问陈刚要钱，陈刚不肯，李强就随手给了他一个耳光，陈刚还是不肯给钱，他们很生气，就举起手里的砖头往陈刚头上砸，致使头上流血，陈刚就不敢反抗了。(后证实头部损伤已构成人体轻微伤)  李强就开始搜陈刚的身，从陈刚上衣口袋了搜出了200元现金。这时旁边路人胡军经过看到，两人拿着钱就跑了。


此案属于刑事案件，王东和李强沉迷网吧，挡不住金钱的诱惑，共同作案，对李强实施抢劫，侵犯李强的生命财产安全，危害极大，违反刑法，构成刑事犯罪。案情均涉及到学生七年级、八年级的教材学习内容，如不良诱惑、违法犯罪、刑事处罚、生命健康权、人格尊严权等法律知识，并由此引发的诉讼属于刑事诉讼案件。学生在教材传统学习中，也许获得的是一些碎片的相对分离的法律知识（按年级、章节体例在不同时段学习）。而模拟法庭针对此案，既要应用这些法律知识，又要遵循司法诉讼程序进行司法分析和模拟辩论，对学生的逻辑分析力、语言表达力、文字创作力、敏锐洞察力、大数据应用力都提出更高要求，所以，模拟法庭是推动学生深度学习法律常识的有效实践活动。学生所展示的不仅是知识素养，还有理性思维素养、信息意识素养、实践创新素养等等。模拟法庭能把学生的法律常识学习提升到新的广度和高度，从而体现课程学习的温度和深度。
